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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关于衔
接全国人大常委会、省人大常委会有关
防疫立法的要求，2 月 27 日，广州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第 89 次会议决定加快推
进禁止滥食野生动物立法。 至 3 月 31
日《条例》通过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
广州“禁野令”出台仅用了 34 天。

记者了解到，《条例》由市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委牵头起草，农村农业工委全
程参与， 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全力配合，
于 3 月 2 日完成了草案稿的起草，交由
市司法局按照政府有关程序征求意见
并向市人大常委会提案。

3 月 3 日， 市人大常委会第 82 次
主任会议对草案稿进行了审议，决定将

法规案尽快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
议并交付表决。

此后，法制工委广泛征求了社会各
界和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意见，邀请法学
专家及野生动物保护专家进行了科学
论证，征求了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的
意见，认真梳理了社会各界来信 320 多
件，分类整理出 400 多条意见。

3 月 6 日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
提出了提请审议《条例（草案）》。

3 月 9 日，法制委员会对草案进行
了统一审议， 并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
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条例（草案
修改稿）》。最终，于 3 月 31 日表决通过
《条例》。

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表示，《条
例》 是广州市小切口立法的又一次尝
试，其针对性强、可执行性高，既能指引
执法部门高效执法，也能方便群众了解
掌握，有效解决了上位法实施“最后一
公里”的问题。

除了明确“禁食”范围、严格法律责
任、完善执法体系外，《条例》更以推动
社会共治为突破点。其中包括对人民团
体和基层自治组织、行业协会、学校、新
闻媒体提出相关要求，要求他们做好自
律并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宣传等活动；为
有关单位和个人自愿参与相关工作提
供政策支持；鼓励社会监督，设置了举
报、奖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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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亦禁食
《条例》开篇即明确了野生动物的

禁食范围，具体包括三类：野外环境中
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和人工
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国家
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法律规定禁
止食用的其它野生动物。

换言之，无论是野外环境自然生长
的或人工繁育、 人工饲养的，《条例》涵
盖了几乎所有的陆生野生动物。 但同时
也提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管理的野生动物或
者野生动物人工种群，不适用本条例。

除了禁食，《条例》还限定，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人工
繁育、人工饲养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版“禁野令”根
据广州市中医药文化深厚的实际情况，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药膳的名
义食用或者经营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作为药品使用的，应当遵守有关药品
管理的法律、法规。

公职人员违规不仅罚款还追责
对于吃“野味”的人，《条例》明确，

在酒楼、餐馆、食堂、农庄、会所等经营
场所食用野生动物的，由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按照下列规
定处以罚款：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的，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
值五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对组织

食用者处以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属于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
他非法律法规保护的野生动物的，处野
生动物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对组织食用者处以三倍以上五倍以下
罚款。以药膳的名义食用禁食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
上述食用野生动物罚则进行处罚。

需注意的是，《条例》表示，公职人
员、先进模范人物、社会公众人物应当
在禁止滥食野生动物工作中发挥表率
作用。 公职人员若食用野生动物的，由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上述规定处罚
后，还要移交监察机关追究相关责任。

至于酒楼、餐馆、食堂、农庄、会所
等餐饮服务提供者，《条例》规定，不得
购买、储存、加工、出售禁止食用的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不得提供使用禁止食用
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

否则，将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和违法所得，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或
者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
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价值或者货值
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价值或者货值
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依法吊销许可证。 这意味着客
人若自带“野味”上门，食肆仅提供烹煮
等加工服务，亦会受到惩罚。

不得为食“野味”提供场地
《条例》对野生动物禁食的相关规

定与惩处，从“食用端”延伸到食用链条
的“供应端”，不仅对餐饮服务提供者有
所限制，更从野生动物的运输、贮存等
环节进行规范。

根据《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以食用为目的交易、运输、寄递、储存禁
止食用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 网络交
易平台 、 商品交易市场不得为以食
用为目的交易 、 运输禁止食用的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提供场地、仓储、中介
等服务。

以食用为目的交易、运输、寄递、储
存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
林业、农业农村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并按照以下
规定处以罚款：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的，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价值五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属
于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的，并处野生动物价值三倍以上十倍以
下的罚款；属于非法律法规保护的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的，并处野生动物价值二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值得关注的是，《条例》称，为以食
用为目的经营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的行为提供场所、仓储、中介等
服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 换言之，就算免费提供上
述服务，亦要开罚。

《广州市禁止滥食野生动物条例》通过表决

不得以药膳名义食用“野味”

关键词 1�退出机制
此前“野味”合法养殖户等
将获补偿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相关负
责人对《条例》进行解读时表示，《条例》
实施前合法存在的以食用为目的人工繁
育、 人工饲养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的养
殖户、经营者和有关从业人员，面临着调
整、转变生产经营活动的问题。

对此，《条例》 建立积极稳妥的退出
机制，明确本《条例》施行前已经合法以
食用为目的人工繁育和人工饲养、 经营
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市、区
政府及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有
关政策， 指导、 帮助有关单位和人员调
整、转变生产经营活动，并据实际情况给
予补偿。 补偿办法由市政府另行制定。

区政府应当做好相关场地和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的处置工作，防止无人管护、
随意处置等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生态环境
安全的行为。 同时鼓励和支持动物保护协
会、动物学会、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企业事业
单位、志愿者为养殖户、经营者调整养殖、
经营活动提供帮助， 并参与相关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的后续处置等工作。

历经一个月紧急立法， 广州即将
从法规上跟 “野味 ”说再见 。 3 月 31
日， 广州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广州市禁止滥
食野生动物条例》（下称《条例》）。 《条
例》明确，三种野生动物列入“禁食”名
单，其中无论是野外自然生长的、抑或
人工繁育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 一律
禁食。 令人关注的是，广州的“禁野令”
特别指出， 不得以药膳名义食用 “野
味”。

《条例》 亦实现了从野生动物的
“食用端”到“供应端”的全链条覆盖，
并在相关处罚上予以明确。 其中，食用
者最高处以野生动物价值 20 倍的罚
款； 公职人员若知法犯法， 偷食 “野
味”，处罚加重。 根据程序，《条例》需经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批准后施行。

■新快报记者 沈逸云

历经一个月紧急立法，广州如何与“野味”诀别？

关键词 2�执法体制
可对吃“野味”行为
提起公益诉讼

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介绍， 为确
保有效监管，《条例》 将重点放在完善执
法监管体制上，除了明确执法责任主体，
落实执法管理责任外， 特别强调了各部
门日常监督检查的配合协作， 详细规定
了建立信息共享、违法线索通报、违法行
为溯源追查等执法协作机制， 坚决杜绝
出现执法监管真空。

此外，为进一步加强监管，《条例》规
定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发现有
关部门违法履行禁止滥食野生动物工作
职责或者不作为，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的， 应当向有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
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有关部门不依法履
行职责的，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而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发
现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条例》规定，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可以依法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

■ 《广州市禁
止滥食野生动
物条例》明确，
无论是野外自
然生长的、抑或
人工繁育饲养
的陆生野生动
物， 一律禁食
（资料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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